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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總統宣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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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緣由



本次修正重點

修正前

公務員赴陸採全面許可制

修正後

依行政程序法作出決定，
程序嚴謹當事人更有保障

01

02

與現況相同。違反者，由服務機
關依人事法規議處，沒有行政罰

【兩岸條例§9第3項、 §91第11項】



+

本次修正重點

修正前

特定人員完善赴陸規範制度
修正後

01

02

機關未依限辦理

【兩岸條例§9第4項、第6項】

內政部逕行列管(報經行政院核定後)

03



本次修正重點

修正前

民選公職人員赴陸接觸中共黨政軍應公開揭露

修正後

未提供或提供不實，處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

【兩岸條例§9第15項、§91第2項】

【民選公職人員提供資訊，由權責機關辦理公開揭露】



本次修正重點

修正前

指標性卸任官員禁止赴陸出席妨害國家尊嚴活動

修正後

禁止出席中共舉辦

倡議消滅或矮化我國主權之活動

01

不得參與大陸地區黨務、軍事、
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（構）、
團體所舉辦之慶典或活動，

02

【兩岸條例§9-3、§91第6項】

違者停止或剝奪月退除給與，無月退者處2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鍰
而有妨害國家尊嚴之行為



修法預期效益評估

管制方式單一，許可程序嚴謹，赴陸權益更有保障

變動成本最小，絕大多數公務員申請流程與現狀相符

管制對象更為周延，降低國安及當事人人身安全風險

提高公民監督，以公開透明保護民主機制，強化社會信賴

防範中共統戰滲透，提升民主防衛



簡報完畢

大陸委員會


